陇川县城市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

（征求意见稿）

窗体顶端

窗体底端

为进一步完善水价形成机制，促进城市供水价格调整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和公开透明，提高供水价格调整的科学性、合理性。根据2017年－2019年陇川县供排水运营成本监审结果，按照“覆盖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陇川县发展和改革局拟定了《陇川县城市供排水价格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具体调整方案如下：

一、被监审单位基本情况

（一）陇川县章凤自来水厂。始建于1993年4月，单位性质为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注册资金：708.50万元，经营有2座自来水厂，职工总数31人，其中在岗26人，设计日处理能力2.5万m3，实际日供水能力1.8万m3。主要承担陇川县城区及周边131个自然村的自来水供给，供水总人口5万人左右，总户数17870户，覆盖面积约6平方公里，水质合格率100﹪。2021年3月企业实行改制，经陇川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74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组建陇川县城乡供排水有限公司，属于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下设章凤、城子、景罕3个分公司。

（二）陇川水务产业有限公司。为云南水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单位，始建于2011年08月12日，注册资本350万元，位于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章凤镇迭撒大桥南侧，在岗职工12人，特许经营权30年，设计日处理污水能力0.5万吨，实际日平均污水处理量0.39万吨，污水排放标准为一级B标。

（三）陇川县弄回水库。位于陇川县景罕镇曼面村委会的弄回坝，是一座以陇川县城（章凤镇）城市供水和农村人畜饮水为主，兼顾农田灌溉的综合利用水库，规划设计到2025年城市供水人口80000人，农村供水人中30678人，灌溉农田9800亩。目前，由县水利局弄回水库管理所负责管理，在岗职工6人，项目总投资4878.69万元，其中：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1000万元、省级配套3058万元、地方配套820.69万元，于2013年6月向陇川县章凤自来水厂提供供水业务。
二、调整城市供排水价格的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三）《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7号令）和《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7年第8号令；

（四）国家发改委、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的通知（发改价格〔2006〕310号）；

（五）《城镇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2021年第45号）；

（六）《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2021年第46号）；
（七）《云南省物价局关于积极推进水价综合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价价格〔2013〕75号）；

（八）云南省物价局 住建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云价价格〔2014〕15号）; 

（九）云南省物价局 住建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云价价格〔2018〕78号）; 

（十）《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发布〈云南省用水定额〉的通知》（云水发〔2019〕122号）；

（十一）《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云南省定价目录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21〕676号）等规定。

三、调整城市供排水价格的必要性
（一）落实国家、省政府水价改革精神
合理调整水价，有利于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水价形成机制，提高全社会的节水意识、防止水污染、合理配置水资源，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有效弥补供水企业合理成本，保障供水企业健康发展。
（二）现行水价难以弥补企业正常运营成本

陇川县章凤自来水厂现行城市供水价格自2012年1月1日调价以来，距今已经有10年多时间未作调整，低水价已经严重影响了供排水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加上制水所需的原材料价格、电费、管网维修费、人工工资等明显提高，致使企业处于长期亏损状态，现行水价难以弥补成本支出，供水矛盾日趋突出。
1.原水水价成本增加，难以弥补运营成本。陇川县水利局弄回水库管理所上报三年平均水利工程供水运行总成本为59.58万元，通过成本监审核定供水总成本为39.02万元（运行成本占比65.49%），较2010年核定总成本为15.91万元，总成本上涨23.11万元，涨幅为145.3%。
2.自来水制水成本增加，供水企业出现亏损。核定陇川县章凤自来水厂三年平均城市供水总成本为492.57万元，较2010年核定总成本为254.56万元，总成本上涨238.01万元，涨幅为93.5%。从盈亏情况看：2017年、2018年分别亏损6.61万元、0.43万元，2019年盈利0.8万元，平均亏损2.08万元。

3.污水处理成本上涨，企业运营困难。核定陇川水务产业有限公司三年平均污水处理总成本为181.66万元，较2010年核定污水处理总成本135.58万元，总成本上涨46.08万元，涨幅为33.9%，从盈亏情况看：2017年、2018年、2019年分别亏损70.34万元、82.83万元、71.35万元，平均亏损74.84万元。

（三）政策性提高水资源费征收标准，供水价格上涨。
根据《云南省物价局关于积极推进水价综合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价价格〔2013〕75号）文件精神。“确保2015年底前将水资源费最低征收标准调整提高到地表水每立方米0.20元、湖泊水0.40元”。因此，在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提高到每立方米0.20元，有每立方米0.10元的价差无法弥补，这部分费用企业也难以承担。
通过调整水价，是理顺水价形成机制的需要，也是供水企业正常运营的迫切需求，不仅关系企业自身利益，而且关系广大居民的用水安全，在兼顾居民和用水企业承受能力的同时，合理调整水价，有利于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有利于供水设施的良性运行，有利于供水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合理调整水价，有利于有效弥补供水企业合理成本，保障供水企业健康发展。建立健全水价形成机制和理顺调价机制，不仅关乎企业自身利益，更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用水质量和饮水安全。在兼顾居民和用水企业承受能力的同时，合理调整供排水价格十分必要。
四、现行城市供排水价格情况
陇川县现行水价按《陇川县发展改革局转发〈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陇川县城市供排水价格的批复〉的通知》（陇发改价格〔2011〕35号）执行，具体标准为：居民生活用水价格2.15元/m3，非居民用水价格2.60元/m3，特种用水价格6.00元/m3。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实行阶梯水价制度，具体标准为：每月每户居民用水量在15m3以内（含15m3）的执行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为2.15元/m3；用水量在16至25m3的部分，在居民生活供水价格基础上加价50%，价格为2.83元/m3；超过25m3的部分，在居民生活供水价格基础上加价100%，价格为3.50元/m3。（均含水利工程原水价格0.07元/m3、水资源费0.10元/m3、污水处理费0.80元、特种用水1.50元/m3）。
五、拟调整城市供排水价格组价情况
根据对陇川县章凤自来水厂、陇川水务产业有限公司、陇川县弄回水库管理所等三家企（事）业2017年－2019年的供排水成本进行监审。城市供排水价格由水利工程原水价格、水资源费、自来水供水价格和污水处理费四部分构成。
（一）水利工程原水价格
根据《陇川县弄回水库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测算报告》（陇发改监审〔2021〕1号）结论，核定水利工程原水供水价格为0.12元/m3，由现行0.07元/m3调整为0.12元/m3，调增0.05元/m3，调幅为71.4%。

（二）水资源费
根据《云南省物价局关于积极推进水价综合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价价格〔2013〕75号）规定，“确保2015年底前将水资源费最低征收标准调整提高到地表水每立方米0.20元、湖泊水0.40元”，核定水资源费为0.20元/m3，由现行0.10元/m3调增为0.20元/m3，调幅为100%。

（三）自来水供水价格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8号）、《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6号令）规定，制定城镇供水价格，以成本监审为基础，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方法，先核定供水企业供水业务的准许收入，再以准许收入为基础分类核定用户用水价格。

营运成本：按照《陇川县章凤自来水厂城市供水定价成本监审报告》（陇发改监审〔2021〕2号）结论，自来水单位平均成本价格由现行1.18元/m3调整为1.43元/m3，调增0.25元/m3，调幅为21.2%。
准许收益：按照《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规定测算，供水企业含税平均供水价格=准许收入÷核定供水量=｛核定含税定价单位成本+（有效资产×准许收益率）+价内税金｝÷核定供水量=｛492.57万元+（592.90万元×6.10%）｝÷343.64万m3=1.54元/m3。调增0.11元/m3，调幅为7.7%。

含增值税自来水供水价格=供水企业平均供水价格×（1+增值税税率）=1.54元×（1+3%）=1.59元/m3（含水利工程原水供水价格0.07元/m3、水资源费0.10元/m3，扣出后），单位含税成本价格为1.42元/m3。

陇川县城乡供排水有限公司2017—2019年三年平均售水总量为332.29万/m3。其中：居民平均售水量为104.53万/m3，占比31.46%；非居民（含特种）售水量为227.76万/m3，占比68.54%。按照综合单位含税成本价格1.42元/m3测算，确定居民用水第一阶梯价格为1.32元/m3、非居民用水第一档价格为1.46元/m3。
（四）污水处理费

根据《云南省物价局关于加快落实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的通知》（云价价格〔2017〕61号）文件，“设市城市和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污水处理费每立方米不低于0.95元，非居民用水不低于1.20元。县城、重点建制镇原则上每立方米应调整至居民不低于0.85元，非居民不低于1.20元”的规定。结合《陇川水务产业有限公司城市污水处理成本监审报告》（陇发改监审〔2021〕3号）结论。污水费单位平均成本由现行0.78元/m3调整为1.27元/m3，调增0.49元/m3，调幅为62.8%。
根据陇川水务产业有限公司2017—2019年三年平均缴纳污水处理费的用水总量为307.21万m3，其中：居民用水污水量为79.45万m3，占比25.86%；非居民用水（含特种）污水量为227.76万m3，占比74.14%。按照综合污水平均单位价格1.27元/m3测算，确定居民、非居民（含特种）污水处理价格分别为0.90元/m3、1.40元/m3。
居民污水处理价格由现行0.80元/m3调整为0.90元/m3，调增0.10元，调幅为12.5%；
非居民污水处理价格由现行0.80元/m3调整为1.40元/m3，调增0.60元/m3，调幅为75%。（2021年1月4日昆明执行1.40元/m3）

（五）城市供排水综合价格

拟调整的城市供排水综合价格=水利工程原水价格+水资源费+自来水供水价格+污水处理费=0.12元/m3+0.20元/m3+1.42元/m3+1.27元/m3=3.01元/m3。
六、拟调整的城市供排水价格方案
（一）调价原则和范围
我局遵循“覆盖成本、合理收益、节约用水、公平负担”的原则，以成本监审为基础，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调整，在保证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低于各类用水价格的前提下，合理确定其他类别水价。

陇川县拟调水价标准确定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和特种用水三类，其中共核定七个价格标准（详见附件1）。拟定价格调整方案如下：
（二）居民用水价格调整情况
1.阶梯水量的确定

根据《云南省物价局 住建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的通知》（云价价格〔2014〕15号）有关规定，阶梯水量按一、二级覆盖80%、95%居民家庭用户月均用水量的原则确定。依照《云南省地方用水定额标准》（DB53/T168—2019）规定，以及通过调查陇川县城乡供排水有限公司提供的陇川城区152居民用户三年平均用水量数据，核定人均每月用水量为5m3，按照目前国家实行的计划生育相关政策，核定每户每月用水量人数为（4人）：第一级阶梯水量，每户每月用水量20m3以内（含）；第二级阶梯水量，每户每月用水量21m3至30m3（含）；每户每月用水量30m3以上为第三级阶梯水量。

2.阶梯水价的确定

根据《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6号令）第十六条规定：“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设置应当不少于三级，级差按不低于1:1.5:3的比例安排”。居民阶梯水价的调整，不包含污水处理费。即：
第一阶梯综合水价由2.15元/m3调整为2.54元/m3，调增0.39元/m3，调幅为18.1%；

第二阶梯综合水价由2.83元/m3调整为3.36元/m3，调增0.53元/m3，调幅为18.7%；

第三阶梯综合水价由3.50元/m3调整为5.82元/m3，调增2.32元/m3，调幅为66.3%。
（三）非居民（特种）用水价格调整情况

非居民、特种行业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非居民用水主要指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生态用水、消防用水等；特种行业用水主要指包括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用水等：根据《云南省物价局 云南省住建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建立健全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云价价格〔2018〕78号），非居民生活（含特种）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原则，不包含污水处理费。
1.用水定额

为保障非居民用水户生产、经营需要，用水定额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供水企业依照《云南省地方用水定额标准》（DB53/T168—2019）规定，结合陇川县实际分类具体核定。
2.分档水量

按用水量分为三档，用水定额内（含）为第一档用水量；超过用水定额30%以内（含30%）为第二档用水量；超过用水定额30%以上为第三档用水量。

3.加价标准

非居民生活用水，第一档执行调整后的基础水价3.18元/m3；第二档水价按照加价标准不低于0.5倍调整，执行4.07元/m3；第三档水价按照加价标准不低于1倍调整，执行4.96元/m3。

特种行业用水，按照非居民生活用水第一档供水价格的基础上加价2倍调整，执行6.74元/m3。比现行6.00元/m3，调增0.74元/m3，调幅为12.3%。
对高能耗、高污染、产能严重过剩等行业，执行《云南省物价局关于运用价格政策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云价价格〔2010〕124号）规定的差别水价政策，即限制类企业在现行水价基础上每立方米加价0.50元，淘汰了企业加价1.00元。
（四）调整水价保障措施
1.普通居民用户阶梯水价政策。未实行抄表到户的合表用户，供水价格按照第一阶梯综合水价2.54元/m3执行。对家庭人口超过4人且用水没有用于商业用途的居民户，可持户口本、居住证或居住地社区证明到城市供水企业申报，经供水企业核实确认后，按每增加1人，第一阶梯月用水量增加5m3、第二阶梯月用水量增加7.5m3核定。

2.低收入群体的保障。为确保低收入困难群体生活水平不因实施阶梯水价改革而降低，结合陇川实际，每户每月用水量在20m3（含）以内，按现行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综合供水价格2.15元/m3执行，超过20m3标准的，超出部分执行调整后价格标准。
考虑到低收入群体自2012年以来，距今已经有10多年一直执行1.00元/m3价格标准，改革后提高到2.15元/m3，涨幅为115%，上涨幅度较大，将对低收入群体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为确保低收入困难群体生活水平不因水价改革而降低，调整的水价按三年分步实施到位，年递增幅度为38.33%。即：2023年执行标准为1.38元/m3，2024年执行标准为1.76元/m3，2025年执行标准为2.15元/m3。

3.相关行业优惠政策。根据《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6号令），《云南省物价局关于养老机构有关收费及价格减免政策的通知》（云价收费〔2015〕67号）的规定，非居民用水户，其中包括学校（含幼儿园）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养老机构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宗教场所生活用水、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按照居民生活类用水第一阶梯水价2.54元/m3执行。

七、调整城市供排水价格的影响分析
（一）与省内其他州市、县价格水平比较情况。从全省16个州市、县级政府所在地现执行的城市供排水价格水平看，调整后陇川县的第一阶梯居民生活用水终端价格（2.54元/m3）排名第一低，处于偏低水平（比腾冲执行10多年前的标准2.90元/m3还低），与周边相邻县市相比，均低于德宏芒市（2.9元/m3），保山市施甸县（3元/m3）、龙陵县（3.20元/m3），大理州永平县（3.15元/m3）。调整后的非居民生活用水终端第一档价格（3.18元/m3）在全省16个州市、县排名第一低（比腾冲执行10多年前的标准3.5元/m3还低），与周边相邻县市相比，陇川县的非居民用水价格为最低，均低于德宏芒市（3.42元/m3），保山市施甸县（4.4元/m3）、龙陵县（4.9元/m3），大理州永平县（5.4元/m3）。（详见附件2）
（二）调价对居民生活支出的影响。第一阶梯从现行水价2.15元/m3调整为2.54元/m3，调增0.39元/m3，增幅为18.1%，每人每月平均用水量5m3预增水费1.95元，全年预增水费23.4元。以县统计部门公布的陇川县2021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91元计算，预增水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2%。根据专家论证会和风险评估会评判，陇川县城市供排水价格调整对居民生活用水户的消费支出影响较小。

（三）调价对非居民生活用水的影响。第一档从现行水价2.60元/m3调整为3.18元/m3，调增0.58元/m3，增幅为22.3%。以县人民医院、鑫源大酒店、县公安局例，2017—2019年均用水量分别为67493m3、8585m3、10757m3，调价后年预增水费分别为3.91万元、0.5万元、0.62万元，调整水价对非居民用户的影响与用户的用水量大小，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经调查分析，目前陇川县在水利工程原水、市政建设用水和公益性用水等方面存在价格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存在一定风险隐患。（特种用水：以五岔路洗车场例，三年平均用水量521m3，年预增水费0.04万元）

通过分析比较，全省16个州市（县）政府所在地和与陇川相邻县市的供水价格来看，拟调整的陇川县城市供水居民、非居民用水价格处于较低的价格水平，调整水价应该不会制约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综合比较周边县市后应该有利于促进陇川县的招商引资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工作。
八、调整水价的相关问题
（一）取消户表改造费0.15元/m3的标准。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全省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云政办函〔2021〕61号）规定“严格界定接入工程费用范围。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连接至公共管网发生的入网工程建设，由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承担的部分，纳入企业经营成本”要求，在成本监审时已将建筑区红线至公共管网接入工程费调整纳入供水成本中（管道安装工程成本13.24万元，0.04元/m3），故供水企业在新安装或户表改造时，对建筑区红线外（含普水表费用）的相关材料费、安装费等费用，不再向用水户收取户表改造费用；红线内（水表后）的户表改造费用由（不含普通水表费用）企业根据管道安装工程成本实际情况，与用户协商，有关费用由用户承担。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第二十七条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依照本法规定征收环境保护税，不再征收排污费”规定，已缴纳环境保护税的，经供水企业核实确认后，不再收取污水处理费。
（三）城市供排水价格实行城乡同网同价。对城市供排水覆盖范围内的主城区和乡镇的各用水类别原则上按同网同价执行，其中对截污管网未覆盖的，可暂不收取污水处理费。
（四）加强企业内部的成本管理和自来水水质的检测工作，确保群众的用水质量和饮水安全。
（五）认真做好水价政策的宣传工作，提高市民和用户节水意识，促进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

（六）低收入群体的认定由民政等部门认定。
（七）严格执行价格（收费）公示制度，设立固定的公示栏或公示牌进行水价标准公示，并载明投诉举报电话12315。

附件：
    1.陇川县城市供排水价格调整对照表；
    2.云南省16个州市（县）政府所在地现行水价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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